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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簡政便民觀念的提升，各級政府機關持續改造

整體服務型態，讓民眾在申辦業務時，可以得到更便捷的服務。

然而，政府服務流程改造的目標不僅是為了進一步提高行政效

能，更希望進而強化我國競爭力。有鑑於此，馬總統於「黃金十

年 國家願景」政綱中，將「效能躍升」列為施政主軸之一，行

政院也從 102 年起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並以此作為提升

政府服務品質之策略，要求各機關改造服務流程，提供主動與便

民之服務。政府服務流程改造以「民眾不出門能辦大小事」、「民

眾臨櫃服務一次 OK」、「政府主動關心服務到家」為三大推動目

標，內政部等部會成立「免戶籍謄本圈」、「e 化服務宅配到家」

等 10 個工作圈來推動服務流程改造工作。 

戶政資料是政府各項施政措施重要的基礎，也是民眾日常生

活中，申辦各項金融、保險、就業、..等事務須檢附的證明資料，

民眾常反映需要不斷申請戶籍謄本，以便應付申辦不同的業務。

因此，若各機關在驗證、確認戶籍資料時，能大幅簡化相關流程，

就能大幅減輕機關人員以及民眾的負擔。尤其對於民眾而言，若

能減少、甚至免除戶政資料紙本查驗，將會讓民眾感受到政府貼

心的措施。 

經查，戶役政資訊服務目前雖然已提供電子戶籍謄本以及跨

機關即時線上查詢服務，但近 3 年來，紙本戶籍謄本的核發仍有

增無減。根據統計，自民國 99 年至 101 年，各機關線上查詢戶

籍資料之件數以及民眾線上申辦電子戶籍謄本之件數均有提

升，但是紙本戶籍謄本核發數卻未相對減少。以民國 101 年為例，

各機關線上查詢戶籍資料之件數約 1,357 萬件，民眾線上申辦電

子戶籍謄本約 10 萬件，然而同年戶政事務所核發紙本戶籍謄本

仍有約 1,263 萬件。顯示即時線上查詢戶籍資訊尚未有效降低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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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戶籍謄本使用量，實有需要詳加檢視其原因，並提出改進措施。 

本案係針對內政部「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與應用推廣計畫」

(其民國 98 年至 102 年進行戶役政資訊系統之更新建置，並強化

跨機關資料流通服務，以提升戶政服務能量、品質及滿意度)及戶

籍謄本減量作業現況進行實地查證，期瞭解計畫執行情形與其對

於謄本減量之成效。 

本次查證除了瞭解並推動戶籍謄本電子查驗機制外，亦進一

步探詢相關機關對於推動免書證謄本作業辦理情形與建議，以作

為後續推動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之參考。 

本次查證重點歸納如下： 

一、瞭解中央及地方機關，在推動申辦業務免附戶籍謄本時，於

法規面、作業面及資訊系統面所遭遇之問題與困難。 

二、實地訪視地方政府，了解其如何整合運用各部會提供之資

料，以協助電子查驗作業。 

三、釐清各機關運用戶役政資訊系統查詢戶籍資料所遭遇之問

題，並協調內政部與各機關有效運用戶役政資訊系統或以其

他電子及線上查驗方式，來有效降低紙本戶籍謄本之使用

量。 

貳、查證程序及訪查代表機關說明 

一、查證程序： 

本次查證係自中央及地方機關中運用戶籍資料各擇一機

關，實地瞭解資料使用機關之意見與建議，充分了解問題

癥結與未來業務發展對戶籍資料之需求後，再赴內政部就

需用機關所提的問題與建議進行面對面的意見交流，進而

從戶籍資料供給與需用的角度，完備資訊聯結與業務流程

之串聯，協助促進跨機關政府服務流程改造，俾利民眾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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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服務。 

二、訪查代表機關： 

本次本會選列作為需求訪查代表機關之理由，以及其相關

基本資料如下： 

(一) 勞工保險局： 

1. 勞工保險局為內政部召集「免戶籍謄本圈」工作圈之示範

機關，且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該局勞保業務所核發之戶

籍謄本自 102 年 1 月至 6 月累計為 128,348 件，居戶籍謄

本使用量的第 10 名。 

2. 勞工保險局在行政院研考會召集之「e 化服務宅配到家」

工作圈中，所提出的跨機關電子查驗戶籍資料遭遇之問題

具有普遍性，例如勞保局與部分機關均期待內政部提供親

等關聯資料查詢之功能。爰邀請勞工保險局為本次戶政資

料需求機關訪視之中央機關代表。 

(二) 新北市政府： 

1. 直轄市在戶政服務中同時扮演兩個角色，除了是戶籍資料

的需用機關外，所屬的民政局以及各戶政事務所亦為戶政

服務與資料蒐集的作業單位，因此特別邀請作為進一步瞭

解相關戶政資料供需作業的地方機關代表。 

2. 新北市政府為推動電子查驗，已建置新北市雲端證件包，

整合電子查驗所需之戶役政、地政、財稅、工商、公路監

理及勞健保等各部會資料；另配合內政部，試辦設籍離島

(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地區「初領及補領」

國民身分證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業務；另自 102 年 8

月起與金門縣政府合作，實施跨縣市受理初、補領身分證

及辦理出生、死亡、結婚、離婚、改名等登記事項，合計

七項戶政創新服務。是以，協請新北市政府為本次訪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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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機關代表。 

參、內政部推動免書證謄本辦理情形 

一、推動免附戶籍相關書證謄本作業之法規面辦理情形： 

(一) 「全面免附戶籍謄本」執行計畫 

1. 配合行政院「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之推行，內政

部為「免戶籍謄本圈」之召集機關，為利推動全面免附戶

籍謄本，擬具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全面免附戶籍

謄本」執行計畫草案，並於內政部 102 年 3 月 12 日研商

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免戶籍謄本」工作圈第 1

次會議邀集相關機關共同研議。 

2. 經參酌與會機關意見，內政部修正「全面免附戶籍謄本」

執行計畫草案，於 102 年 5 月 14 日函送行政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同意備查。 

3. 內政部於 103 年度施政計畫中，訂定下列跨機關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七 推廣政府服

務流程改造

（跨機關目

標） 

1 完成法規修正個數（免

戶籍謄本圈） 

 統計數據 實際修正須繳附戶籍

謄本之法規數 

195個 

2 達成免附戶籍謄本之

業務項目數（免戶籍謄

本圈） 

 統計數據 實際達成免附戶籍謄

本之業務項目總數 

212項 

 

二、推動免附戶籍相關書證謄本作業之業務面辦理情形 

(一) 規劃提供「電子戶籍謄本指定送達機關」服務 

由法務部與內政部共同辦理跨機關系統整合矯正機關個

人關係調查、假釋審核及撤銷假釋等 3 項作業，由矯正

機關代為申請電子戶籍謄本，免除收容人及假釋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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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人奔波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謄本。系統建置於 102

年 2 月完成，於 102 年 3 月 1 日正式上線與法務部共同

提供服務。 

(二) 規劃提供「戶籍資料更新跨機關通報」服務 

民眾於辦理遷入、地址變更、出生年月日更正、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姓名變更與更正登記後，可於內政部戶

政司全球資訊網以自然人憑證申請將更新後之戶籍資料

傳送指定機關，以達免附戶籍謄本。本項服務目前之通

報機關為財政部及交通部，已於 102 年 4 月 1 日正式上

線使用。 

(三) 強化各機關申請與戶役政資訊系統連結 

業於 10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1 日辦理 6 場次之戶役

政連結應用系統連結機關說明會，刻正進行擴增項目開

發工作。 

(四) 強化戶口名簿周延性、證明力及公信力，取代現戶戶籍

資料 

為簡化民眾申請戶籍謄本程序，內政部規劃新式戶口名簿

替代戶籍謄本作法，將整合現行戶籍謄本內容，民眾可選

擇全戶現住人口及非現住人口（含戶籍遷出國外、死亡及

廢止戶籍人口）與詳盡及省略個人記事等 4 種彈性組合；

版面設計採彈性製表、無格線、直式橫書、單面列印，並

新增騎縫章、押花、核發機關浮水印等防偽列印功能，同

時建置線上查驗系統，供各界查驗新式戶口名簿請領紀

錄，以強化戶口名簿公信力，這項創新服務預定於 103

年 2 月 5 日上線。 

三、內政部所提遭遇困難與建議： 

(一) 目前連結戶役政資訊系統之機關（單位）數達 1,2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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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連結機關眾多，且各機關需求不一，因此常須評估

是否對單一機關需求，修正戶役政資訊系統功能。各機

關的需求不一致，增加內政部與各機關協調溝通困難

度。且各機關申請連結項目繁多，內政部須逐一審查是

否為其業務職掌所需資料，如有疑義尚須與各機關溝通

協調。 

(二) 各需用機關限於原有法規，仍要求民眾於相關業務申辦

時，提供戶籍謄本。內政部為推動跨機關業務流程整合

及簡化便民服務，必須與戶籍謄本使用機關進行溝通協

調，且須請各機關配合修正相關法規及整合資訊系統。

因涉各機關主管權責及資訊技術，時程較難以掌握。 

肆、查證發現 

內政部於「免戶籍謄本圈」提出「全面免附戶籍謄本」

執行計畫，主要係請各業務主管機關（單位）儘速檢討修

正刪除須民眾檢附戶籍謄本之相關規定，對於仍須民眾繳

附紙本戶籍謄本之業務項目，建議各機關可以國民身分

證、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取代。另鼓勵資料

需用機關全面運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連結查詢戶籍資料，不

再要求民眾繳附紙本戶籍謄本。惟內政部這項措施對各機

關未具強制力，預期達成之戶籍謄本減量之比例不高，102

年僅達 2%，103 年為 5%。 

就謄本減量結果而言，受理業務申請之機關，過去的

服務採人工作業，因此要求民眾繳附書證謄本來作為辦理

相關政府服務的查驗依據，然而現行政府的服務已全面電

腦化，各機關應檢討修正刪除須民眾檢附戶籍謄本之相關

規定，並且應從實務面檢討「人工查驗」的必要性，並進

一步研究在一定期間後考量停發相關書證謄本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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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各機關跳脫原有的服務框架，以新的思維、新的資訊

技術來提供民眾創新的服務。 

本查證就法規面、作業面及資訊系統面之發現，說明

如下： 

一、法規面 

(一) 部分機關為確保「線上查驗戶政資料」無牴觸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疑慮，要求申請人另以書面方式，逐案授權同

意電子查驗，此舉增加民眾不便與機關作業負荷。內政

部宜會同法務部就個人資料保護法統一解釋，以簡化需

用機關申請使用戶籍資料之程序。並應定義戶籍資料蒐

集運用之特定目的，俾利符合特定目的之需用機關以電

子查驗方式替代申請人書面授權同意並確認相關資料。 

(二) 從需求端如無法有效降低各機關對戶籍謄本之需求，內

政部宜研議日後從供給端停發戶籍謄本之可行性及適法

性，以利達成全面免戶籍謄本作業的便民目標。 

二、作業面 

(一) 內政部雖已提供各項戶籍資料線上查詢服務，尚未能有

效減少民眾申請戶籍謄本量，歸納主要原因之一，係資

料使用機關仍依其現有審查作業流程，要求承辦人須以

紙本陳核。各機關應儘速會同相關機關研議簡化身分查

驗方式，評估以線上查驗取代紙本陳核之可行性。  

(二) 民眾變更戶籍資料時，內政部會即時通報其他政府機

關。惟目前各機關與內政部之資料更新作業時間排程不

同，造成雙方資料有不一致的疑慮，內政部應清查盤點

哪些機關自行建置及存有戶籍資料，並解決資料一致性

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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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部分機關需要內政部提供親等關聯資料，以利其辦理財

產繼承等為民服務作業。惟內政部考量親等關聯資料係

涉及多數人之個人隱私資料，並依其「各機關申請提供

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辦法」，對各機關申請介接親等

資料之需求審查較為嚴謹。為兼顧各機關便民服務之需

求及時效，內政部應平衡便民服務創新與個人資料保護

之需求，進一步研議精進審查作業，以符合各機關所需。 

(四) 因應戶役政新系統建置，內政部已先就 8 個機關提供機

關客製化查詢服務，來滿足線上作業需求，惟各機關內

部不同單位對戶籍資料需求不一致，且部分機關未設置

統一窗口，造成內政部必須針對不同資料需求，制定客

製化的資訊查詢功能。內政部應擬定相關規範，請各機

關簡化並整合所屬單位對內政部之資料需求，以減輕內

政部維護服務流程之成本。 

(五) 新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設有 24 個服務櫃檯，每個櫃檯

皆可同時提供 30 項臨櫃服務，唯獨不能受理申請戶籍謄

本。民眾欲申請戶籍謄本，則須至 2 個特定窗口辦理。

據瞭解因受限於現行新北市政府介接戶政資訊系統方式

無法與其他資訊系統共用網路與設備所致。內政部應與

各機關共同研擬適合聯合櫃檯作業模式的戶籍資料介接

方式，以節省介接機關之設備資源，並提供民眾便捷的

服務。 

(六) 弱勢團體服務及分眾服務應再加強 

目前多項社會福利申辦作業，仍需民眾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臨櫃辦理，致民眾迭有反映不便。各機關應透過服務

觀念的改變、流程的改造並善用資訊科技創新服務模

式，採取主動貼心的服務。特別是救助性質的服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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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主動通知民眾辦理，或主動到府服務，讓民眾感

受到政府的用心。另應善用政府現有各種資料，研究利

用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來提供更貼切民眾需求的分

眾服務。 

 三、資訊系統面 

(一) 新北市政府及勞工保險局目前與內政部戶役政系統介接

方式尚未採行機器間自動處理(Web Service)之模式，經查

目前各機關多採與新北市籍勞保局相同之介接方式，內

政部及各機關應共同研議，改變系統介接方式，以利各

機關提供民眾線上申辦服務。 

(二) 有關親等關聯查詢，內政部宜規劃提供各機關批次處理

作業，以利各機關(如勞工保險局)採郵寄或批次送件之申

辦作業。 

(三) 戶役政系統提供之戶籍數位化影像，資料字體較小不易

閱覽，建議改善以利各機關查驗作業。 

(四) 新北市政府反映須於現行戶役政系統進行較為繁複的操

作設定工作，才能辦理跨區戶政服務。內政部應在新系

統建置時能將各機關跨區服務(非限定於戶籍所在地)的

需求納入系統設計，以利民眾可於全國各地申辦相關戶

役政業務。 

伍、建議事項 

ㄧ、強化免書證謄本之執行策略 

為達成「全面免戶籍謄本作業」之目標，內政部目前研議

以新式戶口名簿取代現行的戶籍謄本，建議可參考下列面

向，研議執行策略： 

(一) 建議內政部與各戶籍資料需求機關協調，通盤檢視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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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便民服務作業如何進一步簡化相關查驗項目，或改

由事後勾稽等各種方式，以減少對戶籍資料之需求，提

升服務品質。 

(二) 各機關對於民眾申辦案件，若前案有相同戶籍資料查驗

項目，且前案項目已查驗確認時，建議後案對相同查驗

項目可考量採形式重點審查即可，以減少重複查驗時

間，加速案件申辦時間。 

二、擴大跨機關戶籍資料電子查驗服務，以利進一步提供民眾

直接線上申辦服務 

(一) 目前內政部已提供逾 1,200 個機關介接戶役政系統之服

務，因機關需求不一、又機關未設置單一窗口，較難將

各機關之需求加以分類提供，多需要額外之客製化服

務。目前作業方式不僅增加維運的複雜度亦不能及時滿

足機關之需求。建議內政部於新系統建置時，應考量簡

化目前的系統架構，以利提供符合機關及民眾需求之電

子查驗服務。並應確保內政部與各機關所留存之戶役政

資料，其資料須一致。 

(二) 目前戶役政系統主要係查詢同一戶籍內成員之戶籍資

料，尚無法查詢不同戶籍直系親屬資料，機關如需親等

關聯資料查詢，須依內政部「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

及親等關聯資料辦法」提出申請，惟因涉及的資料有較

多之民眾個人資料，內政部訂定嚴謹的審查作業程序，

須機關提出法規依據才能提供，為利各機關查驗戶政資

訊需求，建議內政部朝單筆、限定、去識別化方向規劃，

以利於需用機關作業需求及保護民眾個人資料間取得平

衡。 

(三) 各機關除了介接內政部戶籍資料外，建議可同時介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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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機器間互動(Web Service)功能之「e 政府服務平台」

資訊中介服務，以利各機關提供民眾線上申辦服務，並

節省機關系統開發成本。 

(四) 建議內政部與各機關共同研擬適合綜合服務櫃檯作業的

戶役政資訊系統介接方式，以利各機關節省資訊設備資

源，並可提供民眾全功能櫃檯之服務。 

(五) 為期個人資料之跨機關查詢功能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並兼顧簡政便民之需求，建議內政部可評估採用"檢視

戶籍法及電子簽章法等相關法規是否須研修"、"檢討內

政部主管戶籍資料蒐集處理利用特定目的之定義與範圍

"、"依主管權責以函釋方式訂定需求機關查詢他機關蒐

集資料之程序"、"訂定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跨機關查

詢個人資料行政措施"等方法，擇定適法及便民之途徑並

據以執行，以達簡化民眾授權與需求機關合法利用戶籍

資料之目標。 

三、加強弱勢團體服務及分眾服務 

(一) 基於精進政府服務品質的理念下，建議各機關對於弱勢

團體之社會福利申辦服務(特別是救助性質的服務)，宜

採主動通知或依個案需求到府服務等貼心措施，無須民

眾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到政府櫃檯辦理。 

(二) 因政府資源有限，建議各機關應善用現有各種資料，利

用如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及雲端服務等現代科技方

法，研擬提供更貼切民眾需求的分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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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查證照片 

  

圖 1 查訪小組領隊一一認識勞工保險局

與會同仁 

圖 2 勞工保險局簡報說明 

  

圖 3 於勞工保險局進行意見交流 圖 4 於勞工保險局進行意見交流 

 
 

圖 5 新北市政府研考會吳主任委員致詞 圖 6 新北市政府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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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於新北市政府進行意見交流 圖 8 訪視新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圖 9 訪查前說明查證重點與行程 圖 10 內政部林常務次長致詞 

  

圖 11 內政部簡報說明 圖 12 於內政部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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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受訪機關所提辦理情形概要  

有關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與應用推廣計畫辦理情形，以及訪

查勞工保險局與新北市政府推動免書證謄本辦理情形分別

摘錄於附錄 1~3。 

附錄 1、內政部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與應用推廣計畫概要 

一、計畫目標 

(一) 推動政府資源之共用與共享，提供即時資料運用。 

(二) 改造系統軟體架構，加速資訊服務之提供統合資訊。 

(三) 完善異地備援機制，提升業務持續服務效能。 

(四) 強化電子化政府之資訊保護。  

(五) 發展無障礙資訊互通及節能減碳優質環境。  

(六) 提升人員對系統操作熟悉度，縮短民眾等待時間。  

(七) 擴大民意互動服務。  

(八) 增購自然人憑證發卡相關設備，以提升憑證註冊窗口發證

效能。  

(九) 建置自然人憑證 IC卡換發 2048 bits 長度先期作業環境，

以辦理測試、展示及訓練等相關工作。 

二、計畫期程與經費 

(一) 計畫期程：98年 7月 1日至 102年 12月 31日止。 

(二) 計畫總經費：21億 7,928 萬 9,000 元 

表 2：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與應用推廣計畫分年經費編列情形 

                       單位：千元 
年度 

項目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合計 

應用軟體系統 計畫金額 24,820 計畫金額 1,020 計畫金額 360,650 計畫金額 148,732 計畫金額 163,857 計畫金額 69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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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合計 

開發建置費 預算金額 24,820 

契約價款 23,498 

預算金額 1,020 

契約價款 960 

預算金額 360,650 

契約價款 300,165 

預算金額 136,738 

契約價款 142,488 

預算金額 86,742 

契約價款 136,377 

預算金額 609,970 

契約價款 603,488 

電腦軟硬體設

備費 
計畫金額 304,303 

預算金額 304,303 

契約價款 304,303 

計畫金額 707,984 

預算金額 707,984 

契約價款 700,747 

－ － － 計畫金額 1,012,287 

預算金額 1,012,287 

契約價款 1,005,050 

系統開發建置

之獨立驗證與

確認費 

－ － 計畫金額 9,350 

預算金額 9,350 

契約價款 9,350 

計畫金額 9,350 

預算金額 9,350 

契約價款 9,350 

計畫金額 9,350 

預算金額 7,800 

契約價款 7,800 

計畫金額 28,050 

預算金額 26,500 

契約價款 26,500 

增置戶籍電腦

資料費(短期

就業) 

計畫金額 170,877 

預算金額 170,877 

計畫金額 255,996 

預算金額 255,996 

－ － － 計畫金額 426,873 

預算金額 426,873 

（實支數 425,986） 

強化自然人憑

證發證效能費 
計畫金額 13,000 

預算金額 13,000 

契約價款 12,688 

－ － － － 計畫金額 13,000 

預算金額 13,000 

契約價款 12,688 

合  計 計畫金額 513,000 

預算金額 513,000 

契約價款 340,489 

計畫金額 965,000 

預算金額 965,000 

契約價款 701,707 

計畫金額 370,000 

預算金額 370,000 

契約價款 309,515 

計畫金額 158,082 

預算金額 146,088 

契約價款 151,838 

計畫金額 173,207 

預算金額 94,542 

契約價款 144,177 

計畫金額 2,179,289 

預算金額 2,088,630 

契約價款 2,073,712 

三、計畫要項(100年至 102年度主要工作項目) 

(一) 辦理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軟體更新開發、加強現有系統功

能及新增創新服務工作 

(二) 辦理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基礎架構與軟體開發語言汰

換、應用軟體更新開發、強化重建人口資料庫、嚴密資通安

全防護設計、系統及資料庫建置轉換、教育訓練、上線輔導

等相關工作。 

(三) 辦理應用軟體系統開發建置之獨立驗證與確認（IV&V） 

(四) 委外尋求獨立第三方驗證與確認廠商，協助進行監督與審

驗系統開發建置案各階段相關工作，包括按規劃需求執行系

統開發建置案各階段軟體產品、工作流程、文件審查、進度

控管、問題追蹤、驗收測試…等，以確認各項服務水準與品

質符合規定。 

四、執行進度與預算支用情形 

整體計畫情形：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年累計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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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0%，實際進度 54.50%，執行進度符合。年累預計支用

5,690 萬元，實際支用 5,690 萬元，支用比 100%。總累計

預定進度 96.82%，實際進度 96.82%，執行進度符合。總累

計預計支用 20 億 4,117 萬 1,000 元，實際支用 19 億 9,153

萬 6,000 元，支用比 97.57%。  

五、具體績效 

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整體執行成果如下： 

(一) 本計畫 98年及 99年分別進用 1,335名及 1,333名短期就

業人力辦理「增置及核校戶籍資料作業」及「整理戶籍資料

作業計畫」，協助戶政事務所全面核校及查驗親等資料、日

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光復後電腦化前除戶資料之影像與

索引、戶籍關聯資料、整補核校戶籍登記申請書及戶政司人

口統計資料掃描建檔等工作，98年、99年分別為 2,678 萬

0,813 筆、8,204 萬 7,570 筆增置戶籍相關電腦資料，超越

本計畫 98年、99年預期績效之各年度 2,500萬筆。 

(二) 99 年度完成本部、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戶政、

役政作業單位汰換更新及緊急災害應變所需之電腦軟硬體

相關設備建置工作。 

(三) 全國各戶政事務所依據內政部頒訂「門牌資料清查作業說

明」、「親等關聯資訊系統上線後第 1次清查作業說明」、「遷

出未接通報人口清冊及清查說明」、「姓名區分清查作業規

定」、「中文缺字黑框清查作業說明」、「鄉鎮市區戶政資訊系

統資料庫關聯檢核操作說明」辦理相關資料清查工作，計完

成門牌分欄資料清查 922 萬 782 筆、親等資料清查 41 萬

1,343筆、遷出未結資料清查 2,141 筆、中文缺字黑框資料

清查 4萬 8,651筆、姓名區分資料清查 3萬 1,946 筆，完成

比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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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1年 12月 3日提供「便利商店（KIOSK平台）申請戶籍

謄本服務」、102 年 3 月 1 日提供「戶籍謄本指定送達機關

服務」及於 102年 4月 1日提供「戶籍資料更新跨機關通報

服務」、「紙本戶籍謄本申辦服務」等創新網路服務。 

(五) 完成平行試辦第 1梯次、第 2梯次及第 3梯次等戶政及役

政作業單位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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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勞工保險局推動免書證謄本辦理情形 

一、已推動免附戶政相關書證謄本服務： 

目前已提供5項免附戶籍謄本或身分證之申辦服務及7項主

動聯絡民眾，通知相關給付及請領項目之服務，惟尚有 12

項申辦服務(一年合計約 10萬件)仍須檢附戶籍謄本。 

二、已主動提供勞工保險局資料供其他機關運用： 

(一) 主動提供跨機關使用項目：勞工保險局將「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勞保給付資料」及「國保年金及給付資料」等資料

提供其他政府機關，作為簡政便民服務之運用。 

(二) 透過 e政府服務平台，提供跨機關資料查詢：與行政院研

考會合作，透過 e政府服務平台，提供各機關可線上查詢下

列 12 項資料，後續預計再新增老農津貼及勞保年金給付資

料查詢服務。 

1.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2. 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3. 勞保身心障礙補助費 

4. 勞保投保單位基本資料 

5. 投保單位應繳保費資料 

6. 給付簡要資料 

7. 給付明細資料 

8. 失業給付資料 

9. 勞退提繳單位基本資料 

10. 勞退提繳單位應繳退休金資料 

11. 勞工提繳退休金異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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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民年金給付資料 

三、後續預計推動工作如下： 

1. 完成無須檢附戶籍謄本之相關法令修正工作： 

目前已完成法令盤點工作並將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職災勞工保護法、職業災害勞

工補助及核發辦法、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國民年金保

險遺屬年金給付有關無謀生能力認定辦法、農民健康保險

條例施行細則等 24 項法規，於 102 年 7 月陸續將修正草

案送主管機關。 

2. 持續改善目前仍須檢附戶籍謄本之業務，一年合計約 10

萬件，包含如下業務： 

(1) 勞工保險之「失能給付」及「死亡給付」業務，一年

約 2 萬餘件。 

(2) 農民保險之「喪葬給付」及「身心障礙給付核付前死

亡，由法定繼承人請領」業務，一年約 3 萬餘件。 

(3) 老農津貼之「核(補)發老農津貼之老年農民死亡，由法

定繼承人請領」業務，一年約 600 餘件。 

(4) 國民年金保險之「喪葬給付」、「遺屬年金給付」及「領

取各項年金給付者死亡，應發給而未及入帳之年金給

付」業務，一年約 4 萬 7 千餘件。 

(5) 職災勞工保護之「有加保勞保職災死亡勞工家屬補

助」、「未加保勞保職災死亡勞工家屬補助」及「未加

保勞保職災死亡補助」業務，一年約 500 餘件。 

(6) 勞工退休金之「勞工死亡由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勞

工退休金」業務，一年約 1 萬 4 千餘件。 

三、遭遇困難與建議： 



 20 

1. 目前戶役政系統僅可查詢同一戶籍內成員之戶籍資料，無

法比對非同一戶籍之遺屬或繼承人，因而無法確認親屬關

係，必須要求民眾檢附戶籍謄本等證件。 

2. 建議擴大戶政資訊系統親等關聯資料查詢範圍，包含上、

下各二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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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新北市政府推動免書證謄本辦理情形 

一、已推動之免書證謄本相關服務如下： 

(一) 免戶籍謄本試辦計畫 

新北市政府自 102 年 7 月 15 日起正式實施「新北市政府

人民申辦案件免檢附書證謄本第一階段免戶籍謄本試辦

計畫」，除了「戶籍詳細記事」、「除戶資料」兩項資料，

因為中央主管機關尚未完成授權，暫無法提供受理單位

直接查詢服務外，其餘業務一律免檢附戶籍謄本，由各

機關透過戶政資訊查詢系統代查戶籍資料。開辦 2 週後，

服務量就已達到 23,767 件，其中以社會局、民政局、財

政局與地政局的申辦業務受惠最多；而區公所部分則是

以申辦民政、役政與社政業務的民眾受惠最多。 

(二) 簡化申請案件應備證件： 

簡化 15 項申請案件應備證件，包括戶籍謄本、地籍謄本

與低收入戶證明等，自 100 年 3 月至 102 年 6 月底止至

少有 185,536 人次以上市民受惠。 

(三) 推動「戶籍資料變更跨機關通報九合一服務」： 

本服務整合新北市戶政、 地政、稅捐處、監理所、教育

局及社會局等 54 個機關，新增「台灣自來水公司」、「台

灣電力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提供 43 項以上之

服務，可利用跨機關通報系統，完成申辦，自 100 年 3

月至 102 年 6 月底止已超過 11 萬人次市民受惠。 

二、已推動便民全方位服務櫃檯： 

新北市政府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時，除運用戶役政

資訊系統外，也整合財稅資訊系統、公路監理資訊系統、

地政資訊系統、工商資訊系統及勞健保資訊系統等成為新

北市政府雲端證件包，為利單一櫃檯作業不僅整合查詢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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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整合電子查驗流程，運用最新的人因工程技術，提

供「數位磚」的操作介面，使櫃檯作業同仁不需要太多的

教育訓練，按步就班，就能正確完成操作，這是一項創新

做法，可考量成為標竿範例供其他機關參考。 

三、後續預計推動工作： 

1. 預計於 102 年 7 月、8 月陸續完成戶政及商工資料介接，

並於 10 月、11 月、12 月完成地政、稅捐及監理資料之介

接據以依序推動對應之案件免書證謄本。 

2. 102 年 8 月起將與金門縣政府合作實施跨縣市受理初、補

領身分證及辦理出生、死亡、結婚、離婚、改名等登記事

項，合計七項戶政業務。 

四、遭遇困難與建議： 

1.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因辦理「急難救助」等業務，需查詢親

屬關係，惟目前尚無法從內政部取得不同戶籍直系親屬資

料。 

2. 現行與內政部資料交換係應用連結介面方式，並採用 FTP

方式進行資料交換。為強化資料交換安全性與稽核管理，

應運用 e 政府平台功能，改採用 Web Service 進行介接。 

3. 個資法實施後，公務員對於電子查驗多有顧忌，惟經查個

資法內文規定，電子查驗似未必要逐案經申請人同意，如

內政部能統一解釋，將可簡化問題。 

4. 請內政部在新系統建置時能考量將跨區服務(非限定於戶

籍所在地)的概念納入設計，以利民眾可於全國各地申辦

相關戶役政業務。 

 


